
位都建立一套违纪档案，把所填写的程序化检

查表格和检查中必要的原始资料装订成册，归

档立卷，实行规范化管理。这样既能对受查单

位经济活动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又能为我们今

后及时了解掌握、分析受查单位的经济活动和

遵纪守法情况，防止违纪问题再度发生，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

第三、强化 了监 察机制，促 进了 预算平

衡。由于我们在财政监察工作中，实行科学的

程序化检查方法，增强了财政监察干部检查问

题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了业务素质，
减少和杜绝了违纪问题的再次发生，促进了财

政预算的平衡。使财政监察机制得到了加强，
违纪问题得到了及时揭露和处理。

问题解答

国营企业超承包收入在国家预算上

是如何结算处理的？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 要弄清 “超承包收入”是怎

么来的。大家知道， 1984年国 营企 业实行“利改税”

后，国营企业利润的主要上交形式改为所得税和调节

税。以后，国家又对国营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

经营责任制。承包范围主要是所 得税 和调节税，简称

“上交目标任务”。在国家预算上，企业承包的 “上

交目标任务”仍应按税法规定照章纳税，以国营企业

所得税和国营企业调节税科目上交国库，以维护国家

统一的税法。对于企业超过承包 上交目标已缴国库的

部分，就叫做 “超承包收 入”。按 规定，企业可以从

超承包收入中分得一部分好处。 这样，就产生了超承

包收入在国家预算上如何结算处理的问题。下面我们

就回答这个问题。

一、1987年对企业超承包收入采取增列 “国营企

业改革支出”的办法。具体办法是：承包企业按照实

现利润、所得税税率和调节税税率， 计算交纳国营企

业所得税和调节税，分别在“国营企业所得税”和“国

营企业调节税”科目反映。年终，由财政部门结算后，

将企业超承包的收入以 “国营企业改革支出”科目拨

款返还给企业。

这种收支两条线的办法，主要有两个好处：一是，

不因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而影响企业所得税和调

节税的数字，并且能够单独 反映企业超 承包收入的数

字。二是，方便了中央财政与地方的结算。由于按规

定地方企业承包收入原则上由地方自有财力 解决，但

是，还规定上解比例高于50%的地区中央财政 要负担

一部分， 单列一个支出科目结算处理， 便于中央财政

与地方财政的年终结算。

但是，这种收支两条线的结算处理办法，从考核

国营企业财政积累来看又有虚增财政收支的弊病，因

此， 1988年将列支出的办法改成 为冲收入的办法。

二 、 1988年，对企业超承包收入改为在国家预算

收入科目中增加“国营企业承包收入 退库”科目处理。

规定凡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各级全民所有制企业 上

交的所得税、调节税超过年度承包上交目标应返还企

业的部分，由财政部门通过这个科目核定退库返还。

年终，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结算也根据这个收入退

库科目的数字办理。将国营企业超 承包收 入由列支出

改为冲收入的办法，主要好处是有利于真实反映财政

收支规模。

应当指出，在年度预算执行中， 企业的超 承包收

入都要先照章纳税，纳入预算管理。平时不能在缴纳

所得税或调节税时自行直接抵扣。因 为：第一，超承

包收入是按年度结算的，只有 年度终 了后， 才能得出

结果， 所以， 平时不能自行计算 直接抵 扣：第二，对

实行总额分成体制的 地区 来说，如果允许企业自行直

接抵扣，就减少了总额 分成 收入的数字，结果中央财

政少得了一块地方分成上解收入；第 三，企业直接抵

扣不利于税法的统一执行；第四，企业直接抵扣助长

以包代税，以包代管。因此，现行财政制度一直规定

超承包收入必须桥归桥路归路，企 业不能直接抵扣。

（财政部地方预算 管理司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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